
                       

兆豐台灣電子成長高息等權重ＥＴＦ基金申購申請書   募集專用 

申請日期 西元       年       月      日 

辦理人員 

一、□受益人本人(非本人辦理者，請填下列代理人資訊) 

 □代理人(請檢附身分證明文件) 

代理人姓名：        關係：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電話：     地址：              

二、□法人辦理人員姓名：             

申購人／ 

受益人姓名 
 

出生日期 西元       年       月      日 

國籍 □中華民國   □            

身分證字號／ 

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通 訊 地 址 

縣        市區       村          路 

市        鄉鎮       里          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本通訊地址僅供寄送兆豐台灣電子成長高息等權重ＥＴＦ基金募集期間申購交易確認書使用) 

申購人／ 

受益人證券帳戶     證券    分公司 
證券帳號 

（共 11 碼） 

券商代碼 集保帳號 

           

★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價款為新台幣一萬五千元整或其整倍數。 

(1)申購價款 (2)手續費 (3)申購總價款＝(1)＋(2) 

   

投資人須知： 

1.申購人閱覽及經理公司人員說明後，申購人已充份了解並同意遵守以下投資人須知暨風險預告書內容： 

投資人須知：(1)投資人對本基金之權利行使、轉換、申購及買回之方式及限制。(2)經理公司對本基金之重要權利、義務及責任。(3)投資人

應負擔之費用及違約金，包括收取時點、計算及收取方式。 (4)揭露本基金可能涉及之風險資訊，其中投資風險應包含最大可能損失、基金

所涉匯率風險，如不能以數額表達者，得以文字表達。(5)本基金所生紛爭之處理及申訴之管道。(6)其他法令就本基金所定應說明之事項。 

2.投資人交易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並確定已充分瞭解本基金之風險及特性。 

3.前揭風險因素之預告事項僅為列舉性質，對所有基金投資之風險及影響市場行情之因素無法一一詳述，  台端於交易前除需對風險預告書、

基金開戶約定條款、證券投資信託契約及公開說明書詳細研讀外，對其他可能影響之因素亦需有所預警，並確實做好財務規劃與風險評估，以

免因貿然從事交易而遭受難以承受之損失。 

4.投資人應負擔之費用含經理費、保管費、申贖手續費用、交易費用及其他費用(相關費用內容請詳閱(簡式)公開說明書)。 

5.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或同意生效，惟不表示絕無風險。基金經理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基金經理公司除盡善良

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亦不保證最低之收益，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本公司及各銷售機構備有簡式公

開說明書或公開說明書，歡迎索取；投資人亦可至兆豐投信網頁 (https://www.megafunds.com.tw)或公開資訊觀測站 

( https://mops.twse.com.tw)查詢。 

約定事項聲明： 

1. 請於申購當日下午 5:00以前將申購書及匯款單據傳真至銷售機構並以電話進行確認。(以完成收件並確認價款無誤之日為申購日) 

2. 本基金掛牌前參與申購所買入的每單位淨資產價值，不等同於基金掛牌上市後之價格，參與申購之投資人需自行承擔基金成立日起至上

市日止之期間，基金價格波動所產生之折／溢價之風險。 

3. 本申購書不得轉讓，受益人（即申購人）所為之任何轉讓不得對抗經理公司、銷售機構或保管機構。 

4. 申購人（即受益人）同意本基金申購程序完成後由經理公司出具交易證明文件交付受益人。 

5. 有關基金及投資人應負擔之費用已揭露於基金公開說明書中，投資人可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中查詢。基金上市日前（不含當日），經理公

司不接受基金受益權單位數之買回。 

6. 本申購書如有修改請加蓋原留印鑑，上述事項未盡之處，請參閱基金公開說明書內容。 

受益人確認並勾選下列： 

□已取得投信公司或銷售機構交付簡式公開說明書／公開說明書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風險預告書。 

銷售章 申購書序號  受益人原留印鑑 
（未成年人或受輔助宣告人請加蓋法定代理人或輔助人印鑑） 

業務員／介紹人  

權責主管簽章  

原留印鑑核印員  

交易確認人員   

2024/04/29 

 

https://mops.twse.com.tw/

